
关于开通“零投递”报销方式的通知 

 

各位老师、同学们： 

为进一步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改革完善中央财政科研经费管理的若

干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21〕32 号）、《关于进一步加强财会监督工作的意见》

（中办发〔2023〕4 号）等文件要求，加快推进无纸化报销进度，优化报账体

验，计财处将开通智能报销“零投递”业务，具体事项如下： 

一、开通智能报销“零投递”业务 

对于报销票据是电子发票的情况，经办人无需打印和投递，线上审批完成

后，计财处打印电子发票及报销凭证并办理资金支付。 

1.业务范围： 

2025 年 5月 1日起，购买试剂、购买设备、差旅费、会议费等日常报销

均可采用“零投递”方式报销。 

2.票据要求： 

电子发票要求提供原始文件。附件可扫描或拍照，要求画面清晰且不含

无关内容。示例如下： 



 

3.办理流程：  

（1）经办人在智能报销系统中上传电子发票及附件并生成报销单，选择

“委托财务打印”选项确认提交。 

（2）经费负责人审核通过后即完成报销。 

 

4.注意事项：  

零投递业务仅适用于全是电子发票的情况。纸质版发票可在智能报销系

统提交，按照要求完成报销单据投递。 

二、报销服务调整 

1.2025 年 5月 1 日起，我处将优先处理智能报销系统提交的业务，线下

报销将采用现场排队叫号的方式办理。 

2.在使用过程中如有任何问题，请及时联系计财处。 



联系电话：82801309/1019/1798，联系人：姚老师，杨老师，胡老师。 

感谢各位老师、同学们的理解与支持！ 

计划财务处 

2025年 3月 10 日 


